
彰化縣立萬興國民中學  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第     次段考試題審題表 

試題來源 

年級：□七年級  □八年級  □九年級 

科目：□國文  □英文  □數學  □自然  □歷史 □地理  □公民 

      □綜合:________ □科技:________ □藝文:_________ 

      □健體:________ □作文:________ 

版本：□康軒  □翰林  □南一  □______ 

範圍：第    冊     章（課）   節～     章（課）   節 

 

項次 審題項目 審題結果 修 正 意 見 修正結果 

1 試題合乎考試範圍 

□符合 

□需要修正(請

填右欄「修正意見」) 

 

□修正即可

不 再 複 審 

□修正後請

通 知 再 審 

 

 

2 

試題題型及配分恰

當。  

(請檢視總分是否為

100分) 

□符合 

□需要修正(請

填右欄「修正意見」) 

 

3 

試題中的圖表清晰、 

每題均可找到正確

答案。  

□符合 

□需要修正(請

填右欄「修正意見」) 

 

4 

試題數量適中。 

(測驗時間依教務處

規定為限) 

□符合  

□需要修正(請

填右欄「修正意見」) 

 

5 
各大題題目內容未

重複。  

□符合  

□需要修正(請

填右欄「修正意見」) 

 

6 
試題難易度適中， 

具有鑑別度。  

□符合  

□需要修正(請

填右欄「修正意見」) 

 

命題老師簽章 審題老師簽章 教務處簽章 

  
 

 

 

 
 
備註 

1. 審題老師審閱後，試卷無需修正（請簽名），試卷和審題表交回命題教師確認無誤，請命題教師將試卷和審題

表一併繳交至教務處。 

2. 審題老師審閱後，試題如需修正（請簽名並填寫修正意見），試卷和審題表交回命題教師進行修正，另請命題

教師確認試題無誤後將試題和審題表一併繳交至教務處。 


